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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本市钢铁行业的排放主体企业层级和工序层级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

和排放源确定、核算要求、数据质量管理、定期报告等要求。本方法所指的钢铁行业主要指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本方法所指温室气体排放仅指二氧化碳排放。

2 引用文件和参考文献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上海市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试行）》（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2）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2011）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填报说明 钢铁生产》（生态环境部，2023）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223.69 钢铁及合金碳含量的测定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GB/T 223.86 钢铁及合金总碳含量的测定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 3286.9 石灰石及白云石化学分析方法第 9 部分：二氧化碳含量的测定烧碱石棉吸

收重量法

GB/T 4333.10 硅铁碳含量的测定红外线吸收法

GB/T 4699.4 铬铁和硅铬合金碳含量的测定红外线吸收法和重量法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7731.10 钨铁碳含量的测定红外线吸收法

GB/T 8704.1 钒铁碳含量的测定红外线吸收法及气体容量法

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GB/T 10410 人工煤气和液化石油气常量组分气相色谱分析法

GB/T 12208 人工煤气组分与杂质含量测定方法

GB/T 13610 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1368 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YB/T 5339 磷铁碳含量的测定红外线吸收法

YB/T 5340 磷铁碳含量的测定气体容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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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边界确定

3.1法人边界

排放主体应以企业法人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主要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管理和

调度指挥系统、动力、供水、机修、库房、化验、计量、水处理、运输（含固定源运输和移

动源运输）和环保设施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厂区内为生产服务，主要用于办公生活目的的

部门、单位和设施（如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办公场所、公务车辆、班车等）。

排放主体法人边界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放为化

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固碳产品隐含的二氧

化碳排放，间接排放为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

a)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产

系统净购入使用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一般包括固定源排放（如焦炉、烧结

机、高炉、工业锅炉等固定燃烧设备）以及用于生产的移动源排放（如运输用车辆及厂内搬

运设备等）等。

b) 工业生产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烧结、炼铁、炼钢等生产过程中由于使用

外购含碳原料（如电极、生铁、铁合金、直接还原铁、废钢等）和熔剂的分解、氧化（石灰

石、白云石等）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c) 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

产系统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d) 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附属生

产系统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e）固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钢铁生产过程中少部分碳固化在工序生产的生铁、

粗钢等产品中，还有小部分碳固化在以副产煤气为原料生产的甲醇等固碳产品中，这部分固

化在产品中的碳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予以扣减。

3.2工序边界

钢铁生产工序包括炼焦工序、烧结工序、球团工序、高炉炼铁工序、转炉炼钢工序（不

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电炉炼钢工序（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

精炼连铸工序、钢压延加工工序、石灰工序、发电设施等。

a）主要工序：

包括炼焦工序、烧结工序、球团工序、高炉炼铁工序、转炉炼钢工序（不包括精炼、连

铸（浇铸）、精整）、电炉炼钢工序（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精炼连铸工序。

上述各工序主要生产设施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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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各主要工序主要生产设施

生产工序 各主要工序主要生产设施

炼焦工序

包括备煤、炼焦、熄焦（含干熄焦、湿熄焦及焦处理）、煤气净化及化

工产品回收（含冷凝鼓风、焦油氨水分离、脱硫脱氰、氨回收、苯回收、

油库）、循环水、焦化污水处理、除尘等，不包括洗煤、煤气储配站、

焦油深加工、苯精制及焦炉煤气资源化利用等。

烧结工序
包括燃料和熔剂破碎、配料混匀、点火、烧结、冷却、整粒筛分、烟气

净化和余热回收系统等。

球团工序
包括铁原料预处理、原料配备、生球筛分系统、布料系统、干燥预热系

统、焙烧系统、冷却系统、除尘系统、烟气净化系统等。

高炉炼铁工序

包括高炉本体、热风炉、煤粉制备及喷吹、供上料及装料、出铁场及渣

处理、软水密闭循环、净循环、煤气净化、鼓风机站、矿焦槽除尘、出

铁场除尘、TRT等，不包括生铁铸造。

转炉炼钢工序

包括铁水预处理（铁水预处理剂的上料、处理过程、铁水扒渣、渣处理

（不包括炉渣后处理）、辅助设备、除尘设施等）、转炉冶炼（转炉本

体、炼钢原料供应系统、煤气净化及回收系统、二次、三次除尘系统、

钢渣处理系统（不包括钢渣后处理）、水处理系统以及钢包烘烤系统等），

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过程。

电炉炼钢工序

指电炉冶炼，包括电炉本体、废钢预热及烘烤系统、原料供应系统、烟

气处理系统、二次、三次除尘系统、钢渣处理系统（不包括钢渣后处理），

水处理系统及钢包烘烤系统等，不包括精炼、连铸（浇铸）、精整过程。

精炼连铸工序
包括炉外精炼装置、连铸机、耐火材料制品烘烤系统、除尘系统、水处

理系统等。

b）发电设施。

c）其他：

1）钢压延加工工序：包括均热、加热、塑性成形（含轧制、锻造、挤压、拉拔和冲压

等）、精整、焊接加工、镀涂层加工、循环水系统等。

2）石灰工序：包括磨煤、破碎、洗石、筛分、预热、石灰烧制、造球（压球）系统等。

3）其他生产设施：企业层级核算边界内除上述可明确区分工序边界之外的设施，不包

括采矿、选矿、铁合金、耐火材料等配套生产工艺。

钢铁生产各工序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范围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其中直接排

放为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间接排放为消耗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消耗热

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a) 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工序净购入使用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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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消耗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进入工序电量扣除供出工序电量（均不包括分

摊在该工序使用的非化石能源发电未并入市政电网的电量）后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非化石

能源电量可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纯垃圾焚烧发电、沼气发电、秸秆林木质等纯生物质发电、

垃圾填埋气发电等。

c) 消耗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进入工序热量扣除工序回收并供出工序热量后

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

3.3核算边界示意图

图 3-1 核算边界示意图

4核算方法

4.1法人边界内排放核算量化公式

排放主体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1：

E = E燃烧 + E过程 + E电 + E热 − R固碳 （1）

式中：

E 为排放主体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燃烧 为净购入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过程 为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电 为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热 为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R固碳为固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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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排放主体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用于燃烧、炼焦、还原、增

碳等产生的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
使用外购含碳原料如电极、生铁、铁合金、直接还原铁、

废钢等及石灰石、白云石等溶剂的分解、氧化产生的排放；

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 净购入使用电力导致的排放；

净购入使用热力排放 净购入使用热力导致的排放；

固碳产品隐含排放 固化在生铁、粗钢等产品中的排放（需扣减）。

4.1.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1）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是统计期内排放主体法人核算边界内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和。对于开展元素碳实测的，采用公式（2）计算。

E燃烧 = i=1
n (FCi,j × Car,i,j� × OFi × 44

12
) （2）

式中：

E燃烧为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FCi,j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净使用量（收到基），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

（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Car,i,j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收到基元素碳含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

吨（TC/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吨碳/万标准立方米（TC/104Nm3）；

OF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

44/12为二氧化碳与碳的相对分子质量之比；

i为化石燃料种类代号。

2）对于开展固体燃料元素碳实测的，其收到基元素碳含量采用（3）式进行计算。

Car = Cad × 100−Mar
100−Mad

或Car = Cd × 100−Mar
100

（3）

式中：

Car为收到基元素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吨（tC/t）；

Cad为空气干燥基元素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吨（tC/t）；

Cd为干燥基元素碳含量，单位为吨碳/吨（tC/t）；

Mar为收到基水分，采用重点排放单位测量值，如没有则可采用检测样品数值，

以%表示；

Mad为空气干燥基水分，采用检测样品数值，以%表示。

3）对于未开展元素碳实测的或实测不符合本文件要求的化石燃料，其收到基元素碳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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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采用公式（4）计算。

Car,i = NCVar,i × CCi （4）

式中：

Car,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收到基元素碳含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碳/吨

（tC/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吨碳/万标准立方米（tC/104Nm3）；

NCVar,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收到基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

/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

CCi为第 i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吉焦（tC/GJ）。

4.1.2过程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总量按（5）式计算：

E过程 = E熔剂 + E电极+E原料 （5）

式中：

E过程为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熔剂为熔剂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电极为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原料为含碳原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1）熔剂使用过程排放

熔剂使用的排放主要基于石灰石、白云石等熔剂的消耗量、相应的排放因子计算得到，

按（6）式计算：

E熔剂 = i=1
n (Pi × EFi)� （6）

式中：

E熔剂为熔剂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Pi为统计期内第 i种熔剂的净购入使用量，单位为吨（t）；

EFi为第 i种熔剂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tCO2/吨（tCO2/t）；

i为消耗熔剂的种类（如白云石、石灰石等）。

2）电极消耗产生的排放

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产生的排放主要基于电极的消耗量、相应的排放因子计算得

到，按（7）式计算：

E电极 = P电极 × EF电极 （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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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电极为电极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P电极为熔剂气内电极的净购入使用量，单位为吨（t）；

EF电极为电极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吨（tCO2/t）。

3）外购生铁等含碳原料消耗产生的排放

使用外购含碳原料如生铁、铁合金、直接还原铁、废钢等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按（8）

式计算：

E原料 = i=1
n (Mi × EFi)� （8）

式中：

E原料为含碳原料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Mi为统计期内第 i种含碳原料的净购入使用量，单位为吨（t）；

EFi为第 i种购入含碳原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tCO2/吨（tCO2/t）；

i为外购含碳原料的种类（如生铁、铁合金、直接还原铁、废钢等）。

4.1.3净购入使用电力排放

净购入使用电力的二氧化碳排放按（9）式计算：

E电＝AD电 × EF电 （9）

式中：

E电为净购入使用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电为净购入使用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EF电为电网排放因子，见附录 A，单位为吨二氧化碳/万千瓦时（tCO2/104kWh）。

净购入使用电量，采用公式（10）计算，输出钢铁生产企业的总电量中包括的直供企业

使用且未并入市政电网的非化石能源电量，采用公式（11）计算。

AD电 = （AD购入电 − AD购入非化石电） − （AD输出电 − AD输出非化石电） （10）

AD输出非化石电=AD输出电 ×
AD

购入非化石电

AD
购入电

（11）

式中：

AD电为净购入使用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购入电为企业购入的总电量，包括购入的电网电量和购入的未并入市政电网的

余热余压电量、化石能源电量和非化石能源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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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kWh）；

AD购入非化石电为企业购入的总电量中包括的直供企业使用且未并入市政电网的

非化石能源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输出电为输出钢铁生产企业的总电量，不包括自发自用非化石能源发电电量，

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输出非化石电为输出钢铁生产企业的总电量中包括的直供企业使用且未并入市

政电网的非化石能源电量，单位为兆瓦时万千瓦时（104kWh）。

4.1.4净购入使用热力排放

净购入使用热力的二氧化碳排放按（12）式计算：

E热＝AD热 × EF热 （12）

式中：

E热为净购入使用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热为净购入使用热量，单位为百万千焦（GJ）；

EF热为热力排放因子，见附录 A，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

净购入使用热力，采用公式（13）计算，

AD热=AD进入热 − AD输出热 （13）

式中：

AD热为净购入使用热量，单位为吉焦（GJ）；

AD进入热为进入企业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AD输入热为输出企业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热量的换算可依据公式（20）或（21）计算。

4.1.5固碳产品隐含排放

固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式（14）计算：

R固碳 =
i=1

n
（� AD固碳 × EF固碳） （14）

式中：

R固碳为固碳产品隐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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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固碳为统计期内第 i种固碳产品的产量，单位为吨（t）；

EF固碳为第 i种固碳产品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tCO2/t）；

i为固碳产品的种类（如粗钢、甲醇等）。

4.2工序排放核算量化公式

4.2.1主要工序排放核算

各主要工序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按（15）式计算，具体排放示例见表 4-2：

E工序，j = E燃烧,j + E电,j+E热，j （15）

式中：

E工序，j为各主要工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燃烧,j为工序 j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电,j为工序 j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热，j为工序 j净消耗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j为工序代号。

表 4-2 钢铁生产工序排放示例

排放类型 排放示例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工序净消耗的煤、石油、天然气等用于燃烧、炼焦、

还原、增碳等产生的排放；

净消耗电力排放 净消耗的电力导致的排放；

净消耗热力排放 净消耗的热力导致的排放。

4.2.1.1主要工序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主要工序直接排放即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是统计期内该工序各种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和，包括工序自产并供出的化石燃料（以负值计）。核算要求参考 4.1.1

章节。

4.2.1.2主要工序净消耗电力排放

主要工序净消耗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公式（16）计算。

E电,j＝AD电,j × EF电 （16）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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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电,j为工序 j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电,j为工序 j净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EF电为电网排放因子，单位为吨 CO2/万千瓦时（tCO2/104kWh）；

j为工序代号。

1）各工序净消耗电量

各工序净消耗电量可依据各工序消耗电量统计数据，根据该工序用电平衡采用公式（17）

计算。

AD电,j=AD消耗电,j−AD购入非化石能源电,j−AD自发自用非化石能源电,j − AD自产发电,j （17）

式中：

AD电,j为工序 j净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消耗电,j为工序 j总消耗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购入非化石能源电,j为工序 j总消耗电量中包括该工序分摊的直供企业使用且未并

入市政电网非化石能源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自发自用非化石能源电,j为工序 j总消耗电量中包括该工序分摊的企业自发自用非化

石能源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AD自产发电,j为工序 j核算边界内自产发电量（如高炉炼铁工序的 TRT发电），单

位为万千瓦时（104kWh）；

j为工序代号。

2）电网排放因子见附录 A。

4.2.1.3主要工序净消耗热力排放

主要工序净消耗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采用公式（18）计算。

E热,j＝AD热,j × EF热 （18）

式中：

E热，j为工序 j净消耗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热,j为工序 j净消耗热量，单位为吉焦（GJ）；

EF热为热力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吉焦（tCO2/G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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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为工序代号。

管损需要摊入各工序。

1）各工序净消耗热量

各工序消耗热量，采用公式（19）计算。

AD热,j＝AD进入热,j − AD输出热,j （19）

式中：

AD热,j为工序 j的净消耗热量，单位为吉焦（GJ）；

AD进入热,j为进入工序 j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AD输出热,j为回收并输出工序 j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j为工序代号；

2）热量的换算

a）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可采用公式（20）转换为热量单位。

ADst = Mast × (Enst − 83.74) × 10−3 （20）

式中：

ADst为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st为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蒸汽（t）；

Enst为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焓值，取值参考相关行业标准，

单位为千焦/千克（kJ/kg）；

83.74为水温为 20℃时的焓值，单位为千焦/千克（kJ/kg）；

b）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可采用公式（21）转换为热量单位。

ADw = Maw ×(Tw − 20) × 4.1868× 10−3 （21）

式中：

ADw为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Maw为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Tw为热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20为常温下水的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4.1868为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单位为千焦/（千克∙摄氏度）（kJ/（kg∙℃））

3）热力排放因子见附录 A。

4.2.2发电设施排放核算

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按（22）式计算：



12

E发电 = E燃烧,发电 + E电,发电+E热，发电 （22）

式中：

E发电为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燃烧,发电为发电设施净消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参考 4.1.1 章节计算，单位为

吨二氧化碳（tCO2）；

E电,发电为发电设施净消耗电力产生的排放量，参考 4.2.1.2 章节计算，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E热，发电为发电设施净消耗热力产生的排放量，参考 4.2.1.3 章节计算，单位为吨

二氧化碳（tCO2）；

4.2.3其他排放核算

其他排放对应的排放量按公式（23）计算。

E其他 = E − j=1
n E工序，j − E发电� （23）

式中：

E 为排放主体法人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工序，j为各主要工序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发电为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4.3数据获取

4.3.1活动数据获取

1）化石燃料、熔剂、原料消耗量及产品产量数据。

a）化石燃料、熔剂、原料消耗量及产品产量活动数据获取方法

化石燃料、熔剂、原料消耗量及产品产量数据一般可通过两种方法获得。

方法一：根据年度购买量或销售量以及库存的变化来确定实际消耗或产出的数据。购买

量或销售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库存变化数据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

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其他用量-期末存储量）-（期初存储量购买量=消耗量 + （24）

其他用量量）初库存期-量末库存（期量销售=量产出 ++ （25）

方法二：使用高精确度的标度尺或流量计等各种测量工具对实际消耗或产出进行计量。

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和《GB/T 2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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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等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计量器具应确保检定合

格且在有效的检验周期内，若计量器具准确度或检定周期不符合要求，活动数据（不包括产

品产量）采用如下方法或更加保守的方式确定：

﹣未延迟校准、准确度超过规定要求：检测结果×[1+（校准准确度-规定准确度）]；

﹣未校准：检测结果×（1+规定准确度）；

﹣延迟校准：排放年度内，校准覆盖时间段按未延迟校准处理，校准未覆盖时间段按未

校准处理。

b）钢铁生产各工序产品产量是指统计期内各工序的合格产品产量。钢铁生产炼焦工序

产品为合格焦炭，烧结工序产品为合格烧结铁矿，球团工序产品为合格球团铁矿，高炉炼铁

工序产品为合格生铁，转炉炼钢工序和电炉炼钢工序产品为合格粗钢，精炼连铸工序产品为

合格连铸坯，钢压延加工工序产品为合格钢材，石灰工序产品为合格生石灰。

2）电量可采用根据电表记录的读数统计、电费结算凭证、能源平衡表和生产统计台账

等记录的数据。

3）热量数据应每月进行计量并记录，年度值为每月数据累计之和，可采用直接计量的

热量数据、结算凭证上的数据。蒸汽及热水温度、压力数据可采用计量或控制系统的实际监

测数据，采用月度算术平均值，或运行参数范围内经验值。

4）同时存在生产系统记录的计量数据、购销存台账数据、结算凭证数据时，原则上应

优先采用采购凭证数据，在凭证数据不全的情况下，优先采信生产系统记录的计量数据。

5）对于企业边界内能源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未分摊的线损、管损，可按照用能情况分摊

至各使用环节。

4.3.2相关参数获取

1）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铁物质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

也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对于

采样、制样、检测等建立全流程影像资料记录与留存制度，实施全流程视频监控且实验室通

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自行检测时，实施标准和规范须按照国家、

行业或地方最新标准中对各项内容（如试验室条件、试剂、材料、仪器设备、测定步骤和结

果计算等）的规定，并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同时保留检测资料，具体要求如下：

a）固体燃料元素碳含量采样应与对应固体燃料消耗量状态一致，至少每月检测，可自

行检测、委托检测或由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应由通过 CMA 认定或 CNAS 认可、且检测

能力包括上述参数的检测机构/实验室出具，并盖有 CMA 资质认定标志或 CNAS 认可标识

章。某月有多于一次实测数据时，可取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为该月数值。

b）固体燃料报告值为干燥基或空气干燥基分析结果，应采用公式（3）转换为收到基元

素碳含量。重点排放单位应保存不同基转换涉及水分等数据的原始记录。

c）液体燃料、气体燃料的元素碳含量至少每月检测，可自行检测、委托检测或由供应

商提供。对于天然气等气体燃料，元素碳含量的测定应遵循 GB/T 13610 和 GB/T 8984 等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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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对于煤气等气体燃料，元素碳含量的测定应遵循 GB/T 12208 和 GB/T 10410 等标准，

根据每种气体组分的体积浓度及该组分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计算元素碳含量。某月有

多于一次实测数据时，可取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为该月数值。

d）未开展元素碳实测或实测不符合 a~c项要求的，单位热值含碳量采用本文件附录 A

规定的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e）固体燃料低位发热量采用实测值的企业，采样应与对应固体燃料消耗量状态一致，

至少每月检测，可自行检测、委托检测或由供应商提供，测定应遵循 GB/T 213 等标准。年

度平均低位发热量由月度平均低位发热量加权计算得到，其权重是月度消耗量；月度平均低

位发热量由每日或每批次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加权计算得到。无实测时采用本文件附录 A规

定的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f）液体燃料、气体燃料的低位发热量采用实测值的企业，应至少每月检测，可自行检

测、委托检测或由供应商提供，遵循 GB/T 13610、GB/T 8984、GB/T 12208 和 GB/T 10410 等

标准。年度平均低位发热量由月度平均低位发热量加权计算得到，其权重是月度消耗量；月

度平均低位发热量由每日或每批次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加权计算得到。无实测时采用本文件附

录 A规定的各燃料品种对应的缺省值。

2）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的碳氧化率采用缺省值 100%。

3）石灰石、白云石排放因子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可自行检测、委托检

测或由供应商提供，至少每年检测。自行检测应遵循 GB/T 3286.9 标准进行，同种物质每年

检测不少于 3次，且连续两次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小于 2个月，取算术平均值作为该种物质的

排放因子。

4）电极排放因子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

5）含铁物质含碳量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可自行检测、委托检测或由供

应商提供，至少每年检测。对于采样、制样、检测等建立全流程影像资料记录与留存制度，

实施全流程视频监控且实验室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认可。含铁物质

含碳量检测应遵循《GB/T 223.6 钢铁及合金碳含量的测定 管式炉内燃烧后气体容量法》

《GB/T 223.86 钢铁及合金 总碳含量的测定 感应炉燃烧后红外吸收法》 《GB/T 4699.4 铬

铁和硅铬合金 碳含量的测定 红外线吸收法和重量法》 《GB/T 4333.10 硅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 《GB/T 7731.10 钨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

《GB/T 8704.1钒铁 碳含量的测定 红外线吸收法及气体容量法》 《YB/T 5339 磷铁化学分

析方法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量》 《YB/T 5340 磷铁化学分析方法气体容量法测定碳量》等

标准。同种物质每年检测不少于 1次。当年有多于一次实测数据时，可取加权平均值。

6）固碳产品排放因子采用附录 A所列缺省值。具备条件的重点排放单位可自行检测或

委托检测，至少每年检测。当年有多于一次实测数据时，可取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为该

年数值。

7）若排放主体部分投入物质无法从附录 A或检测中获取其含碳量，则采用排放主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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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初始报告中提供的检测值；若排放主体部分输出物质无法从附录 A或检测中获取其含

碳量，则其含碳量为 0。

4.4 不确定性

在获取活动数据和相关参数时可能存在不确定性。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数据和相关参数的

不确定性以及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措施进行说明。

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完整性：由于排放机理未被识别，无法获得监测结果及其他相关数据；

2）数据缺失：在现有条件下无法获得或者非常难以获得相关数据，因而使用替代数据

或其他估算、经验数据；

3）数据缺乏代表性：例如某些设备的检测值是在满负荷运行时获得的，而缺少负荷变

化时的数据；

4）测量误差：如测量仪器、仪器校准或测量标准不精确等；

排放主体应对核算中使用的每个参数是否存在因上述原因导致的不确定性进行识别和

说明，并评估设施排放水平的总体不确定性。

如果测量仪器所处环境符合其使用规范，测量仪器的最大允许误差，或通过校准获得的

不确定性，乘以考虑使用中不确定性影响保守调整因子，可视为其计量结果的不确定性。例

如，符合 GB17167规定的能源计量器具，其准确度等级要求可作为不确定性值。

具体不确定性量化方法参考附录 D。原则上，总体不确定性阈值应满足：对于年排放量

小于 5万吨的，不超过 7.5%；对于年排放量在 5万吨至 50 万吨的，不超过 5%；对于年排

放量大于 50 万吨的，不超过 2.5%。超过上述阈值的，排放主体应提出降低不确定性的措施

及完成整改的时间节点。

5数据质量管理

5.1监测

监测是指排放主体为获取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数据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包括监

测计划的制定和监测的实施等。

5.1.1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在报告期开始前应制定并向主管部门提交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包含以下内容：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包括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行业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核算方法相关说明：应对相关活动数据（如能源、原材料消耗量及产品产量等）的

获取和相关参数（如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碳量、氧化率等）的选择及获取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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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说明，若相关参数的获取采用检测的方法，应提供参数的检测说明；

4）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拟采取的措施。

监测计划在同一报告期内原则上不得更改，若发生更改，应上报主管部门。排放主体应

对监测计划的更改进行完整的记录。

具体监测计划模板见附录 B。

5.1.2监测实施要求

排放主体应对活动数据和相关参数等进行监测。活动数据的监测主要指对化石燃料消耗

量、原料消耗量、产品产量、废弃物量等的监测，具体可采用结算凭证及库存量记录或直接

计量等方式。相关参数的监测主要指对低位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含碳量、氧化率等的监

测。若排放主体选择检测的方式获取相关参数，则应遵循上述标准。

5.2 数据质量管理

排放主体可通过以下措施对数据的获取与处理进行质量控制。

1）企业应建立完善的信息质量控制体系

在保持与监测计划及本方法要求一致的情况下，排放主体应建立、实施和维护关于数据

获取与处理的活动，包括测量、监测、分析、记录及参数的处理与计算。

燃料、原料消耗量、产品产出量的获取应与财务、票据等数据对应一致。应定期对计量

仪器进行校准，当计量仪器不符合要求时，应进行必要的修复。委托检测机构/实验室检测

固体燃料元素碳含量、低位发热量等参数时，应确保符合 4.3.2的相关要求；

2）排放主体应对数据进行复查和验证

数据复查可采用纵向方法和横向方法：纵向方法即对不同年份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年

度排放数据的比较，生产活动变化的比较和工艺过程变化的比较等。横向方法即对不同来源

的数据进行比较，包括采购数据、库存数据（基于报告期内的库存信息）、消耗数据间的比

较，不同来源（如排放主体检测、缺省值等）的相关参数间比较等。

6定期报告

年度排放报告由排放主体编制，经第三方核查机构出具核查报告后，提交主管部门。

6.1 报告编制

年度排放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排放主体的基本信息，如排放主体名称、报告年度、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

注册地址、经营地址、通讯地址和联系人等；

2）排放主体的排放边界；

3）排放主体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工艺流程（如有）；

4）监测情况说明，包括监测计划的制定与更改情况、实际监测与监测计划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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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类型等；

5）企业法人边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直接排放应报告分燃料品种的化石燃料消耗

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原材料、电极及相关碳酸盐熔剂消耗量，产出的产品及

废弃物量，对应的含碳量及来源。间接排放应报告外购的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6）各钢铁生产工序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信息：直接排放应报告对应工序燃料品种的化石

燃料消耗量，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间接排放应报告对应工序电力和热力的消耗量，

对应的相关参数的量值及来源。产出的产品应报告对应工序所产产品量及来源（参考附录

C）。

7）不确定性产生的原因及降低不确定性的方法说明；

8）其他应说明的情况，如 CO2清除、生物质燃料燃烧排放、废弃物处置排放等内容；

9）真实性声明。

6.2 信息管理

排放主体应记录并保存下列资料，保存时间不少于 5年：

1）核算方法相关信息：获取活动数据及相关参数的相关资料（如消耗量的原始凭证、

检测数据等相关凭证），不确定性及如何降低不确定性的相关说明；

2）与温室气体排放监测相关的管理材料；

3）数据质量控制相关记录文件；

4）年度排放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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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表 A-1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低位热值缺省值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低位热值

无烟煤 0.0274 t-C/GJ ① 28.190 GJ/t②

烟煤 0.0258 t-C/GJ ① 22.190 GJ/t②

炼焦煤 0.0254 t-C/GJ ① 27.490 GJ/t②

褐煤 0.0271 t-C/GJ ① 14.080 GJ/t③

洗精煤 0.0254 t-C/GJ① 26.393 GJ/t④

焦炭 0.0294 t-C/GJ ① 28.447 GJ/t②

其他煤制品 0.0336 t-C/GJ① 17.460 GJ/t③

粗苯 0.0227 t-C/GJ⑥ 41.816 GJ/t⑤

煤焦油 0.0220 t-C/GJ③ 33.453 GJ/t⑤

沥青 0.0220 t-C/GJ① 39.023 GJ/t④

焦炉煤气 0.0136 t-C/GJ ① 174.06 GJ/104Nm3②

高炉煤气 0.0708 t-C/GJ ③ 37.71 GJ/104Nm3④

转炉煤气 0.0496 t-C/GJ ③ 79.59 GJ/104Nm3④

其他煤气 0.0122 t-C/GJ② 157.584 GJ/104Nm3②

原油 0.0201 t-C/GJ① 42.620 GJ/t②

汽油 0.0189 t-C/GJ① 44.800 GJ/t②

柴油 0.0202 t-C/GJ① 43.330 GJ/t②

燃料油 0.0211 t-C/GJ① 40.190 GJ/t②

一般煤油 0.0196 t-C/GJ① 44.750 GJ/t②

喷气煤油 0.0195 t-C/GJ① 44.590 GJ/t②

其他石油制品 0.0200 t-C/GJ① 40.200 GJ/t③

天然气 0.0153 t-C/GJ① 389.310 GJ/104Nm3②

液化石油气 0.0172 t-C/GJ① 47.310 GJ/t②

炼厂干气 0.0182 t-C/GJ① 46.050 GJ/t②

液化天然气 0.0172 t-C/GJ① 41.868 GJ/t②

石脑油 0.0200 t-C/GJ① 45.010 GJ/t②

石油焦 0.0275 t-C/GJ① 32.018 GJ/t④

注：上述数据取值来源①《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②《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③《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06）；④根据本市能源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折标系数计算得出；⑤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GB/T 2589）》；⑥国际钢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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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电力和热力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电力排放因子（不含绿电） 4.2 tCO2/104kWh

热力排放因子 0.06 tCO2/GJ

注：本表缺省值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公布。若有更新，应采用最新公布的值。

表 A-3过程排放因子缺省值

名称 排放因子

石灰石 0.430 t CO2/t

白云石 0.474 t CO2/t

电极 3.663 t CO2/t

表 A-4生铁、钢材含碳量缺省值（%）

名称 缺省值

生铁 4.1

钢材 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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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上海市钢铁行业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计划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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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监测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部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职

称）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B-2钢铁生产企业排放边界说明

1、直接排放

（1）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明；

（2）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及碳酸盐熔剂使用的相关说明；

（3）产出的产品等相关说明。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过程排放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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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钢铁生产工序排放边界说明

（1）炼焦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工序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2）烧结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工序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3）球团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工序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4）高炉炼铁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工序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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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5）转炉炼钢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工序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6）电炉炼钢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7）精炼连铸工序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8）发电设施

1、直接排放

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固定源运输设备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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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2、间接排放

净消耗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排放类型

□直接排放 □燃烧排放

□间接排放

表 B-4 钢铁生产企业核算边界活动数据获取方式说明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原材料及熔剂中含碳物质消耗数据获取

原材料/熔剂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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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钢铁生产企业核算边界化石燃料相关参数获取方式说明

生产系

统/设备
燃料

品种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表 B-6 过程排放相关排放因子获取方式说明

熔剂、电极、含碳原料
排放因子

来源 备注

石灰石
□检测值

□缺省值

白云石
□检测值

□缺省值

电极
□检测值

□缺省值

生铁
□检测值

□缺省值

废钢
□检测值

□缺省值

直接还原铁
□检测值

□缺省值

镍铁合金
□检测值

□缺省值

烙铁合金
□检测值

□缺省值

钼铁合金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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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钢铁生产工序核算边界活动数据获取方式说明

（1）炼焦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2）烧结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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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3）球团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4）高炉炼铁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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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5）转炉炼钢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6）电炉炼钢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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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7）精炼连铸工序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8）发电设施

化石燃料、外购电力热力消耗数据获取

品种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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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产品产量数据获取

产品 获取方式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计量□贸易结算及库存量变化□估算□其他

表 B-8 钢铁生产企业核算边界化石燃料相关参数获取方式说明

钢铁生

产工序

燃料

品种

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来源 备注

炼焦工

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烧结工

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球团工

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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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高炉炼

铁工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转炉炼

钢工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电炉炼

钢工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精炼连

铸工序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检测值

□缺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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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9 不确定性说明

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及降低不确定性拟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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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上海市钢铁行业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报告

排放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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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表 C-1 排放主体基本信息

排放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监测年度

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及职务

所属行业 行业代码

注册地址 区（县）

经营地址 区（县） 邮编

通讯地址 区（县） 邮编

单位分管领导 电话 传真

单位管理部门 传真

部门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联系人

姓名
职务

（职称）
电话

传真 手机 电子邮箱

表 C-2 排放主体主要生产情况

总产值（万元）（按现价计算）

主要产品名称 年产能（单位） 年产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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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基本排放情况说明

钢铁生产企业排放边界说明

1、直接排放

（1）与生产相关的固定燃烧设备及厂区内运输车辆类型、数量、化石燃料类型等相关说明；

（2）生产过程中原材料及碳酸盐熔剂使用的相关说明；

（3）产出的产品及废弃物的相关说明。

2、间接排放

外购电力、热力使用的相关说明。

温室气体排放相关工艺流程介绍（可附图）

（二）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表 C-4 监测实施情况说明

是否与监测计划一致 □ 是 □ 否

监测计划是否更改 □ 是 □ 否

监测计划更改说明与相关附件

排放类型

□ 直接排放

□ 燃烧排放

□ 过程排放

□ 间接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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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放主体计量说明

表 C-5 分工序情况说明

工序 工艺（生产流程）说明 主要组成设备 设备规格×数量 使用的主要原料、燃料
产出的主要产品、废弃

物

计量器具配备情

况

监测方法（各种量值、

参数获取方法）
其他说明

炼焦工

序

烧结工

序

球团工

序

高炉炼

铁工序

转炉炼

钢工序

电炉炼

钢工序

精炼连

铸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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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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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放量汇总

表 C-6 温室气体排放汇总（单位：t CO2）

法人边界内排放量

轧钢前工序

排放强度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过程排放

外购的电力排放

外购的热力排放

合计排放量

产品产量（连铸坯）（单位：t）

排放强度（单位：t/t CO2）

钢压延工序、

石灰工序、自

备电厂、其他

辅助生产设

施排放总量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过程排放

外购的电力排放

外购的热力排放

合计排放量

总排放量

钢铁生产工序排放量

工序 直接排放量 间接排放量

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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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能源、原材料与产品汇总

表 C-7能源、原材料与产品汇总表

名称 计量单位 使用量
低位热值

(GJ/t或GJ/104Nm3)

含碳量

（燃料：t-C/GJ；其

他：%)

无烟煤 吨

烟煤 吨

褐煤 吨

炼焦煤 吨

洗精煤 吨

其它洗煤 吨

型煤 吨

焦炭 吨

粗苯 吨

煤焦油 吨

其他焦化产品 吨

焦炉煤气 万立方米

高炉煤气 万立方米

转炉煤气 万立方米

发生炉煤气 万立方米

其他煤气 万立方米

天然气 万立方米

液化天然气 吨

原油 吨

汽油 吨

煤油 吨

柴油 吨

燃料油 吨

液化石油气 吨

炼厂干气 吨

其他石油制品 吨

热力 百万千焦

电力 万千瓦时

石灰石 吨

白云石 吨

铁矿石 吨

废钢 吨

生铁 吨

粗钢 吨

其他钢铁产品 吨

其中 吨

吨

吨
注：本表只填写最初与最终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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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分工序排放信息

表 C-8 钢铁生产分工序排放

工序
用能设

备

燃料情况
电力 热力

其他含碳原料、材料 产品
排放量

（吨 CO2)使用燃

料品种

燃料使用量
名称

使用量
名称

产量

吨或万立方米 万千瓦时 GJ 吨 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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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9 电力、热力生产利用情况

电力、热力生产情况
直接排

放量
设备名称

燃料燃烧情况
发电量 上网电量

使用燃料品种
燃料使用量 燃料低位热值 单位热值含碳量 氧化率

吨或万立方米 GJ/t或 GJ/104Nm3 t-C /GJ % 万千瓦时 万千瓦时 吨 CO2

电力、热力供应使用情况

间接排

放量
电力 热力

本企业用电 对外供应 购自公共电网
购自其他钢铁企

业
热力回收 对外供热 购自钢铁企业 购自其他企业

万千瓦时 万千瓦时 万千瓦时 万千瓦时 GJ GJ GJ GJ 吨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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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要参数获得说明文件

表 C-11 重要参数获取方式说明

指标 对象 使用设备 检测方法、标准 检测实施/认证机构 量值

检测与计算记录

文件档案编号/保
存地

其他说明

低位

热值

含碳

量

氧化

率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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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确定性说明

表 C-12 不确定性说明

列举可能引起不确定性的因素及为降低不确定性所采取的措施

（九）附件

表 C-13 其他说明

其他应说明的情况

（如二氧化碳清除、生物质燃料排放、废弃物处置等）

（十）真实性声明

表 C-14 真实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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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陈述

本年度排放报告完整、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本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

产生的一切后果。特此声明。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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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不确定性量化方法

对于核算某排放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其总的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

累加得到。通过单个参数的不确定性得到总的不确定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使用误差传播

定律，二是使用蒙特卡罗或类似的技术，蒙特卡罗主要适用于模型方法，在此重点介绍误差

传播定律法。对于单个排放主体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应用两个误差传播公式，一是加减运算的

误差传播公式，二是乘除运算的误差传播公式。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和或差时，该

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å

å

=

=

×
=

+++
×++×+×

=
N

n
sn

N

n
snsn

snss

snsnssss
c

U
UUU

U

1

1

2

21

22
22

2
11

)(
)()()(

m

m

mmm
mmm





（1）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μs1…μsn是 n个相加减的估计值。

如某企业有两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排放量分别为 30±2%吨和 40±10%吨，根据 1误

差传播公式可计算该企业二氧化碳总排放的不确定性为：

%78.5
70

04.4

4030

)1.040()02.030( 22

»=
+

´+´
=cU

当某一估计值为 n个估计值之积时，该估计值的不确定性采用下式计算：

2 2 2 2
1 2

1

N

c s s sn sn
n

U U U U U
=

= + + + = å

（2）
式中：

Uc是总的不确定性（%)；

Us1…Usn是 n个相乘的估计值的不确定性（%）。

如某企业一年内褐煤消费量 9000±5%吨，褐煤燃烧二氧化碳排放因子为 2.1±10%吨二氧

化碳/吨褐煤，则该企业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为：

%2.11%)10(%)5( 22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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